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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州县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名称：龙州县人民法院 2026 年物业管理服务项目合同

合同编号： 12N0077785282026401

采购人（甲方） 龙州县人民法院

住 所： 广西龙州县龙锦大道 10 号

供 应 商（乙方） 佳得物业服务（广西）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河池市沙井街 42 号 3 栋 1 单元 601 号

签订合同地点： 龙州县人民法院

签订合同时间： 2026 年 4 月 21 日

合同使用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

按照竞争性谈判文件规定条款和成交供应商竞争性谈判响应文件及其承诺，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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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合同文本

合同编号：12N0077785282026401

采购单位（甲方） 龙州县人民法院 采 购 计 划 号 CZZC2026-J3-00100

供 应 商（乙方） 佳得物业服务（广西）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名称和编号 龙州县人民法院 2026 年物业管理服务项目/ CZZC2026-J3-990023-CZSZ

签 订 地 点 龙州县人民法院 签 订 时 间 2026 年 4 月 21 日

根据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物业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甲、乙双方本着自愿、平等原则，就 物业管理

服务事宜充分协商一致，特签订本合同，以资信守履行。

第一条 甲方聘请乙方为 物业管理 使用人提供管理服务。

第二条 服务区域基本情况如下：

具体管理范围及构成细目见本项目采购文件中第三章《采购需求》的相关内容。

第三条 乙方提供的管理服务包括以下内容：

具体服务内容包含采购文件的《采购需求》、磋商文件的《服务方案》和乙方的所有承诺服务内容；

第四条 乙方提供的服务质量标准按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规定和本合同约定的服务质量要求及乙方在采购文件中

的承诺执行。

本合同约定的服务质量要求见本项目采购文件中《采购需求》。

第五条 合同金额： 伍拾万捌仟捌佰圆整 （￥ 508800 ），

服务期限为 1 年，自 2026 年 4 月 21 日起至 2027 年 4 月 20 日止。

付款方式为：按月支付管理服务费，每月支付一次，每月支付金额为一年合同总额的 月平均数。甲方在收到

乙方开具每次的发票后，将在发票开出之日起 30 日内向乙方指定账 户拨付每次合同款。

第六条 甲方权利义务

（一）审定乙方管理服务方案和工作计划，听取乙方管理情况报告，监督检查乙方各项方案和计划的实施；

（二）协调、处理本合同生效前发生的遗留问题；

（三）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其他权利、义务。

第七条 乙方权利义务

（一）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和本合同的约定制订物业管理服务方案和工作计划，全面履行本项目采购

文件中规定的成交人应履行的义务和乙方在投标文件承诺的所有内容，每月向甲方通报一次物业管理服务实施情况；

（二）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其他权利、义务。

第八条 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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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乙方未尽管理责任导致损坏、损失的，应按责任比例相应承担费用。乙方出现其他未能履行合同或不符

合招标约定要求，甲方有权书面敦促乙方整改，乙方应在收到甲方书面通知之日起七日内给予书面答复并进行整改，

逾期未整改或整改不合格的，甲方有权书面通知乙方解除服务合同，且无需支付合同解除后的合同后续费用。

（二）甲方违法、违约导致乙方不能提供约定服务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在一个月内解决，逾期未解决的，甲

方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乙方违法、违约，不履行本项目采购文件的规定和本合同约定、投标承诺和约定服务的，甲

方有权根据本合同和本项目采购文件中的规定要求乙方承担相应责任、解除或终止本合同。

（三）守约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向违约方主张权利的，因此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费用由违约方承担。

第九条 双方在履行合同中所发生的一切争议，应通过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按合同事先约定的条款，向甲

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条 在合同有效期限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按时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可顺延，其延长

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由于不可抗力事件导致合同的根本目的不能实现时，一方可解除合同。

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提供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不可抗力事件延续 120 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一条 本合同附件为合同有效组成部分。凡本合同及附件未规定的事宜以及合同词语，均以有关法律、法

规、政策规定为准。

第十二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方双方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三条 本合同一式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崇左市政府集中采购中心各壹份，

甲方、乙方各贰份（可根据需要另增加）。

本合同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自签订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应当将合同通过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

上传完成合同网上公示。

甲方（章）龙州县人民法院

2026 年 4 月 21 日

乙方（章）

年 月 日

单位地址：龙州县龙锦大道 10 号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0771-8812686 电话：

电子邮箱：lzfy2005@126.com 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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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账号：

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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